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文件
湖教科字[2005]14号

湖州市教科所关于举办全市学校教科室主任培训班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科所、市属学校：

根据今年市教科所工作计划，经研究，定于2005年12月在湖州举行全市基层学校教科室主任培训班。兹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：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，加强教育科研基础建设，进一步明确学校教科机构的职责定位、目标任务、工作方略，增强基层教科人员的科研素养与能力，提高教育科研协调管理水平，推进教育科学事业不断发展。

二、培训内容：学校教科机构的职责任务、教科室主任的工作方略和基本要求方面的专题讲课；“在教科研中成长”论坛；“规划课题管理条例”学习辅导；专家谈“教科研”；外地教科研动态讲座等。

三、培训对象的范围、条件：全市各级各类学校（幼儿园）现任教科室主任（或教育科研具体负责人）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、热爱所任岗位工作；

2、任职一年以上；

3、具有一定的课题研究经历和教育科研能力；

4、具有较强的领导管理和综合协调能力；

5、身体健康。

四、推荐名额分配：

本期培训，全市共100人。各县（区）和市属学校推荐名额分别

为：德清县18人，长兴县25人，安吉县18人，吴兴区18人，南浔区15人；市属的湖中、湖州二中、菱湖中学、吴兴高中、南浔中学和衣裳街学校各1人。

五、推荐上报办法：

各县（区）将名额下达给学校，请学校按县（区）教科所的意向进行推荐。被推荐者请填写《湖州市学校教科室主任培训班人员推荐表》（样表附后），一式1份，于12月5日前报所在县（区）教科所（市属学校直接报市教科所），各县（区）于12月10日前将被推荐名单填于《湖州市学校教科室培训班人员名单汇总表》（样表附后）后报送市教科所。

六、时间地点安排：

本期培训分2次进行。

第一次：2005年12月14日（周三）。上午8：30时报到结束，开始上课，中午统一就餐；下午3：30时，第一天培训结束，参加培训人员返回原单位，在上班期间自学有关材料，完成有关作业。

第二次：2005年12月21日（周三）。上午8：30时开始上课，中午统一就餐，下午3：30时，本期培训结业，参加培训人员返回原单位。

报到及培训地点：湖州白苹洲饭店（湖州市威莱大街69号，即东街）。

七、培训经费：参加人员需交培训费200元（用于培训读本、资料、讲课、场租等），及往返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。

八、其他

培训结束，发给结业证书，计为继续教育的18学时。

每次培训时，各县（区）教科所选派1名同志带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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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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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表于12月5日前报送所在县（区）教科所

附件二

湖州市学校教科室培训班人员名单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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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表于12月10日前报湖州市教科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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